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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米吉提·库尔班 V

々

新疆历史悠久．境域辽阔，美丽富饶，是一块宝

地．在这块宝地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检察事业。虽然有

近百年的历史。但长期以来无人问津，对其机构、队伍

的演变及工作情况没有系统地记载，更无系统地研究、

宣传．因此，从事新疆检察工作的人，不了解本地检察

工作的历史。整个社会对检察工作的认识淡漠．这种状

况与新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是

极不相称的．

遵照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修志的文件

规定．按照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安排．在新

疆通志编辑室的关怀、指导下，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

组，检察委员会安排专人。从1 985年9月开始。收集

检察工作的资料：在本院各处室以及全疆各级检察院的

配合．支持下。经过撰稿人员的艰苦努力。于1 988年

底写出检察志草稿；经自下而上广泛征求意见和专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学者评议。撰稿、编辑人员进行了修改．为进一步提高

志书质量，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

刘扬的领导下，于1 990年2月1 3日至5月底。组织

专人对草稿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修改、补充。有的章节

重新进行了撰写。经总纂．写出新疆检察志初，j：。之

后．新疆通志编辑室主任金天靖听取了编修检察志工作

的汇报，并审阅了初稿，对全志的总体布局、写作给予

指导：新疆通志编辑室副主任刘德润审阅了初稿后，做

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在此基础

上．编辑对全部志稿又进行了修改．于1 990年7月20

日形成了检察志上报复审稿．我们讨论研究了这本志

稿，认为所纂述的史实符合检察机关和各项检察工作发

展的实际情况，‘篇章安排和文字表述较好，是一部比较

好的社会主义新型的地方专业志．它的问世，是新疆检

察战线的一件大事。是新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大硕果，意义深远，值得庆贺．

这本检察志是新疆有史以来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

的一本系统记载新疆检察工作历史与现状的记实性，区

域性、资料性检察学著述．它力集思想性、资料性、科

学性子一身，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体例”

系统记载了自清末以来至1 985年新疆检察工作各项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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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与机构、队伍的发展、演变过程，工作的基本情况、

经验与教训，揭示了检察工作做为新疆文明史上的一项

事业，其内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

律．它门类齐全、资料翔实、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勾

勒出了新疆检察工作的全貌，因而能以其。资治、教

化、存史’的功能。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

少数民族地区的检察制度，发挥重要作用．

-新疆检察工作从1 91 0年2月(宣统二年)荣霈选

聘检察人员、组建新疆检察机构开展工作以来，至

1 985年。已经有76年的历史．岁月悠悠，沧桑变迁，

新疆检察工作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它以其兴衰起伏的历

史。向人们展示了剥削阶级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

义的不同类型的检察制度；说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也是

检察事业的必然，社会主义新型检察制度的建立是新疆

检察制度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

解放初期，新疆检察队伍弱少。业务开展不够全

面，各项工作在摸索中前进；经过36年的努力，全疆

检察机构、队伍具有相当规模，检察业务依法全面开

展，建立起较为有力的国家专门法律监督系统，以刑事

监督，监所监督、控告申诉监督以及对经济、法纪案件

侦查为主要任务的。五大业务”与其他业务，开创了新疆



检察工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为维护新疆的安定

团结，为保卫新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

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这是全疆各族检察

干警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结果．在新形势下，历史向

检察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我们要继续努力，奋勇前进．

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学习、勇于探索，借鉴历史资料，研

究地情、区情以及本专业的全面情况．新疆检察志在这

方面将为大家提供系统、全面、可靠的资料．读了这本

书，可以了解新疆检察工作的历史。可以细致了解各项 ◆

业务的全面情况，对今后新疆检察工作的深入改革和全

面振兴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同时，也为领导同志

进行有效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提高各族检察干警

的政治、业务素质提供教材．

让我们以志为鉴，继往开来，在改革的历史潮流

中．克服困难，奋勇攀登。为发展新疆的检察事业做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1

1 990年7月于鸟鲁木齐 ·



说 明

一、《新疆检察志》记述的是清宣统二年(1 91 0)

至1 985年新疆检察工作的情况和机构队伍的演交过

程．全书按检察专业的性质采用篇、章、节、目形式编

● 排．各篇前均采用无题引言方法贯通解放前检察工作的

史料，简要介绍解放后情况，以引起对人民检察工作的

详细记述．

二、本书记述使用的法律名词，不用简称，均用规

范的法律用语．如。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不写。死缓”；

。免予起诉”不写。免诉。．对。新疆省各级检察机关”，。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检察机关”的句式在应用时简称。全

， 疆各级检察机关。．
‘

三、该书注释主要采用脚注方法；为了阅读方便。

· 对有些名词也采用在行文中加括号注明的方法，如。三

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有的案例

较长或注释较多，亦分别采用文后注或在文后编通码的

方法．对地名1日称的注释，在章节或某一年记述首次出

现时，用括号加注的方法．



四、数字的使用按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

局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

定》精神，除,--j惯用汉字表示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_三区革命’检察机关系人民检察工作性质，本书对其工

作的记述，采用公元纪年方法．

五、全书行文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书行文

通则》(试行)执行． ●

六、为尊重历史原貌。对总附录文献正文不做任何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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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块领域里产生、发展

起来的检察事业与祖国整个检察事业紧密相连．

清朝末年．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清王朝为了抵制日益兴起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维护封建政权．宣布实行君主立宪政

体．并于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编订了《法院编制法》．规定

全国成立四级法院．同时设立与之相适应的四级检察机构，即：

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初级检察厅．实行审．检

分工和公诉制度．中国检察制度从此确立了．①

宣统二年(1910)二月．新疆提法使荣孺，为了执行新法，

创办了。新疆法政学堂’．从学员中选聘了一些审判、检察人员．

并依照清朝的法律．先后组建了新疆省高等审判厅、迪化市(今

乌鲁木齐市)地方审判厅和迪化县(今乌鲁木齐县)初级审判

厅，在各级审判厅内，相应设立了各级检察厅．在新疆首次实行

了审判。检察分工及公诉制度．这就是新疆检察制度的开端．从

这时起，至1985年止，新疆检察制度的性质、机构、队伍以及

各项工作，经历了变化、曲折及逐步发展的历程．

宣统二年至1949年，新疆检察制度的性质属剥削阶级统治

下的政权部门，其机构、队伍经历了建立一天折一建立一天折一

再建立乃至发展的过程，其工作走过了开展一中断一开展一中断

一再开展乃至深入的道路． ，

宣统二年2月．新疆检察机关成立时．省高等检察厅．迪化

①著名法学家王桂五说：。旧中国的检察制度的历史应该从清朝末年算起’．见法律出

版社1982年6月出版的‘中国检察制度概论>第181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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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方检察厅及迪化县初级检察厅共有9名检察人员．这支初建

的检察队伍主要在迪化市．迪化县从事了部分监督工作，即对刑

事案件提起公诉；通过出庭公诉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通过阅

卷、调查。纠正错误判决；监督刑事判决的执行；对民事案件以

公益人的身份陈述意见．由于人员少，当时尚未担负对刑事案件

的侦查工作．这年十一月。新疆巡抚袁大化以。审判、检察程序

纷繁’为借口，宣布将审判．检察两厅废除。新疆检察机构天

折．

民国元年(1912)。民国政府颁布了行政组织法，要求各地

设置审裣两厅．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以新疆情况特别、经费不

足为理由不设审检二厅．民国6年(1917)初。民国政府司法部

通令新疆应成立高等、地方审检各厅，杨增新于3月3日以。新

疆情况特殊、民族复杂、习俗各异、经费人才尚缺。为由．请求

高等、地方审检两厅暂缓成立．实则搁置下来．

民国14年(1925)，新疆省司法厅成立；民国15年

0926)。新疆省司法厅改为新疆省高等审判厅，在高等审判厅内

设立了高等检察厅。新疆检察机构再次成立，检察人员共有5

人．这段时间．仅仅对检察监督进行了些酝酿准备．这项工作没

有开展；侦查工作无力承担．民国16年(1927)8月．根据民

国政府下达的《裁撤各级检察厅并改定检察长名称令》．新疆商

等检察厅裁撤。同时。新疆高等审判厅改为司法厅．新疆检察机

构再度夭折．
’

民国18年(1929)，省长金树仁将新疆司法厅改为高等法

院，在高等法院内设检察处，新疆检察机构又一次建立。这～

年．新疆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工作人员有26人．从此．新疆检

察机构保存下来．至民国23年(1934)，检察人员履行了一定的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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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职能。主要是对法院复判①案件进行审查．发现错误或不

当判决提出纠正意见：这一时期．检察机关没有开展侦查工作．

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子民国22年(1933)4月12

日曾提出，在重要行政区域内设立地方法院．在地方法院内设检

察机构和首席检察官、检察官；这二意见于民国24年(1935)

开始逐步落实．至民国34年(1945)抗日战争结束之前，除省

高等法院外，新疆在地方法院设置检察机构和人员的有迪化、伊

犁、喀什、和田、塔城、哈密、奇台、阿克苏8个地县．这一时

期．全疆检察人员共计85人．后在解放战争期间，即民国35年

(1946)至民国38年(1949)9月新疆和平解放前，又陆续在库

车、叶城、都善．景化(今呼图壁)、库尔勒、巴楚、拜城、于

田、吐鲁番、绥来(今玛纳斯)。焉耆、莎车12个地方法院设立

了检察机构．配备了检察人员．至此．新疆检察队伍发展到191

人．这一时期．薪疆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初步开展．监督工作有

所发展，主要是：对因告诉、告发、自首或其他情形知有犯罪嫌

疑者，进行侦查，或指挥、监督司法警察进行侦查；对构成犯罪

的，向法院提起公诉或免予起诉，不构成犯罪的．做不起诉处

理；对同级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依法进行．出席法庭进行监督；

对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判决．认为是错误的。提出纠正意

见；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通过原审法院向上级法院发表

。抗告书’，请求重新审理；对法院判决刑事案件的执行进行监

督．对监狱、看守所的工作进行检查；受理和查处了部分控告申

诉案件；从事了词研，治理犯罪和有关刑事技术业务．

解放前，新疆的旧检察机关及其检察人员．运用检察职能．

通过监督、侦查和其他业务工作．在保护剥削阶级的统治效朗，

①当时新疆地．县司法机关尚未酱遍建立．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均由地、县司法行

政部门及兼理司法的地方政府先行审理判决．然后邀省高等法院复判核准．方能
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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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澎t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缓解剥削阶

级内部及其和劳动人民之问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黑暗统治的年代。新疆也萌生着人民检察工作的幼芽。这

就是新疆。三区革命。政府检察机构的成立．

1944年9月。在新疆尼勒克县举行的伊犁，塔城．阿山

(今阿勒泰)三地区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民主、自由、平等权

利的。三区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三区革

命’政权是1944年11月12日成立的，在1945年10月2日。三

区革命4政府第100次会议上，曾做出决议，在政府内设检察机

构。并任命了首席检察官、检察官；在所辖的伊犁．塔城、承化

三个地方法院设立了首席检察官、检察官．这支新生的检察队伍

共有17人．主要由少数民族人员扭任．。三区革命。政府检察机构

是以法律监督为主要职责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检察机构．主要从

事如下工作；依。三区革命”政府刑法对构成犯罪的人员向法院提

起诉讼：对较重大的案件。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监督法院的审

判活动依法进行；对人犯的捕与不捕进行审查，并报司法署署长

决定；对警察署的预审活动、对监狱的管理活动进行监督．对法

院判决不服、已过上诉时效的案件，检察长调卷审查，如确认判

决不符事实或不符法律规定的。检察长则以个人名义抗诉．

。三区革命。时期的检察机构及其工作．为维护。三区革命。政

权。加强。三区革命”法制。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新中国新疆

人民检察机关的工作提供了借鉴．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1950年lO月4 1：t新疆省人民检

察署成立，至1985年，新疆人民检察机关的机构、队伍建设及

其工作开展情况，经历了初建一发展一削弱一振兴一中断一恢复

发展的曲折历程．1950年10月4日至1954年宪法颁布前，新

疆人民检察制度处了二初建时期．在这一时期。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以及中共中央、中共新疆分局

的指示。至1951年建立各级检察机构56个，1952年实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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